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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

利用徽商银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贷款偿债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东政办〔2008〕77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香隅化工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东至县利用徽行银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偿债基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年12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东至县利用徽商银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贷款偿债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东至县人民政府与徽商银行池州分行2008年11月17日签订的《政银合作协议》和《金融合作偿债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东至县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县政府决定设立徽商银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偿债基金专户。为加强偿债基金的管理，确保徽商银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资金的按时、足额偿还，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徽商银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偿债基金管理坚持县政府与徽商银行池州分行共同监管的原则。

第二章  偿债基金的来源

第三条 偿债基金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组成：
（一）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出让金；

（二）城建及维护资金；

（三）财政预算内安排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

（四）与城市建设相关的特许经营权转让收入及非税收入用于城市建设的部分；

（五）新开征或新增加的有关税费收入可用于城市建设的部分；

（六）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七）其它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性资金。
第三章  偿债基金规模的确定

第四条 根据当年足额偿还徽商银行借款合同还本付息金额，并经徽商银行池州分行确认后，由县城市投资经营公司向县财政部门申请偿债基金规模。

第五条 县财政部门根据申请，确定本县当年应筹措的偿债基金规模，经徽商银行池州分行审核确认后，报县政府行文明确。

第六条 县财政根据当年政府下达的偿债基金额度，列入同期财政预算，并报请同级人大批准后执行。

第四章  偿债基金的用途

第七条 偿债基金的用途：

（一）支付徽商银行贷款利息；

（二）归还徽商银行贷款本金。
第五章  偿债基金的管理

第八条 偿债基金设立专户管理。

（一）县财政部门在徽商银行池州分行设立“偿债基金专户”；

（二）当年偿债基金额度经同级人大批准纳入财政预算后，县财政部门负责筹措归集所有构成偿债基金来源的资金，并汇划至“偿债基金专户”。

第九条 偿债基金实行余额控制。确保在偿债期内基金的规模足以覆盖当年由县政府指定的基础设施建设法人在徽商银行到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本息。任一县政府指定的基础设施建设法人的贷款到期前10日，偿债基金专户存款余额不低于到期贷款本息。
第十条 县政府授权徽商银行池州分行对偿债基金专户进行日常监管，包括对偿债基金专户的资金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了解和记录，依据《金融合作偿债基金管理办法》对账户资金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十一条 建立偿债基金自动划扣机制。在借款合同规定的贷款偿还期限前2天，借款人没有将应还的贷款本金存入相应账户内的，徽商银行池州分行可以从“偿债基金账户”中扣收到期的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本息。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偿债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县财政部门执行，各管理机构要加大对偿债基金所涵盖各项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制订相关实施办法，并进行监督和评价。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至徽商银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完毕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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